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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1.1 目的 

建立建物弱電系統設計之工程基準，俾使工程人員從事弱電系統設計工

作時能有所遵循，確保工程品質。 

 

1.2 適用範圍 

1.2.1 本規範適用於一般公共建築物（如：行政大樓、福利大樓、醫院及員

工宿舍…等）之弱電系統相關設施、設計、請購、施工及保養之規

定。廠區弱電系統相關規定依企業電儀工程規範執行及辦理。 

1.2.2 本規範未載明及細部設計之部分，依國內法規及其他相關規範之規定

設計。 

1.2.3 本規範僅提供原則性規定，工程師應依狀況判定作最佳設計之選擇。 

 

1.3 工安及防火填塞規定 

1.3.1 參照企業內各項工安規定辦理。 

1.3.2 本規範適用於一般公共建物之弱電系統相關設施，其配管穿越建物防

火區劃或消防防煙區劃隔間，其開孔部分孔隙可參考企業【FGES-T- 

GSF00 建物消防滅火設備規範】施作防火阻隔，以達消防火災防護

之規定。 

 

1.4  器具檢驗及認可 

1.4.1 電話及插座器具須經中央標準檢驗局規定送檢驗取得相關合格證明

及標籤者，才可採用。 

1.4.2 廠商須隨貨檢附出廠證明及原廠設備報告方可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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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規標準及參考資料 

若本基準來不及作全面性更新時，以國家各相關機構公佈定案之最新法

規、基準及參考資料作為設計之標準。 

1.5.1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 

【107年 7月 17日經濟部經能字第 10704603420號令修正】 

1.5.2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內政部消防署 

【107年 10月 17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1070822946號令修正】 

1.5.3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 11月 4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80818187號令修正】 

1.5.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 11月 4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80818187號令修正】 

1.5.5  CNS（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2112

室內工作場所照明 

1.5.6  CNS（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2872

建築物等用避雷設備(避雷針) 

1.5.7  建物集中共同電視天線設置標準【2012年 12月 17日頒佈】 

  



台塑企業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2-3               2020年 04月 29日第 3次修訂 

第二章  工程篇 
2.3 施工 

2.3.1 接地避雷設施 

(1) 變電站(所)，電氣室，中控室，電腦室及醫儀設備之接地，依使用性

質不同，分別使用不同之接地網路；接地電阻大小及接地網路之線徑，

必須依照設計計算書且須符合規範之規定。 

A. 特種接地(電力系統)接地網在 10Ω以下。 

B. 避雷針接地網接地電阻在 10Ω以下。 

C. 弱電系統接地網接地電阻在 5Ω以下。 

D. 醫療設備接地電阻在 2Ω以下。 

E. 特殊醫療設備(如質子機)接地電阻依設備廠商技術規範。 

(2) 接地線施工 

A. 所有接地網導線之接續應以火泥熔接，以減少其接觸電阻。數量少

之接地導線接續可用銀(銅)焊。 

B. 接地棒之頂端應埋設離地面 1M以上之深度。 

C. 各接地棒之間至少應保持 2M以上之距離。 

D. 除圖面特別註明外，接地導線均採用 100mm2裸銅線。 

E. 接地導線可直埋於地下土壤層，但露出地面或埋設於混凝土者須以

非金屬管保護之。PVC 管雙端出線口須以防水阻隔材封口，避免虹

吸效應引水至設備端。 

F. 所有金屬導管與配電箱銜接時，須使用接地型護圈與配電箱內之接

地母線銜接。 
 

 

 

 

 

 

圖 2.3.1 制止螺帽及護圈與接線盒連接法 

 

G. 所有金屬導管經過拖線箱、接線箱及人、手孔時，須使用接地型管

端護線套作接地線跨接，以維持電氣連續性。 

H. 若使用絕緣披覆線材當接地導線，其絕緣披覆須為綠色。 

I. 接地線與接地母線(裸銅線)之連接，可採火泥熔接方式或 C型接地 

端子施工(禁明火區適用)。 

J. 佈放地下接地線時，應使接地線有適度的鬆弛，切忌拉緊，以防覆

蓋泥土時造成過大張力。 

K. 接地線由地下伸出地上之處，應以非金屬管保護之。接地線應避免

被混凝土直接包覆，應以非金屬管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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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露出之接地線應至少每隔 1.5M 固定一處。接地線不得露出置於地

面或人行通道上。 

M. 地下接地線若是預留將來延伸之用者，應圈成 1.5M圓形然後掩埋。 

N. 接地棒設置成群接地網時，各棒之間距應保持 2M以上。 

O. 埋於牆壁內的接地線，不得配於鋼筋群中間。 

P. 所有接地線應避免穿過鐵磁性金屬形成的迴圈。(如樑、柱箍筋內) 

Q. 所有電機設備、導線管、電纜架等非帶電之金屬部份均應接地。 

R. 電纜架應於兩端及沿途每隔 30M以內施行接地。電纜架之所有接頭

均應與電纜架做電氣連接，由電纜架引出之金屬導線管應接地至電

纜架。 

S. 所有欲接地之設備，其接線點均應先徹底除去油漆或除銹，以確保

低接觸電阻。 

T. 接地線之熔接處理： 

a. 接地線與線間之熔接處理時，常用之型式如下： 

(a) 水平幹線之水平分歧：WT型(丁字型) 

 
圖 2.3.2 WT型(水平幹線之水平分歧：丁字型) 

 

(b) 水平幹線與接地棒分歧: GST型(貫穿線分接於接地棒旁邊) 

 

圖 2.3.3 GST型(貫穿線分接於接地棒旁邊) 

 

(3) 避雷針裝設 

A. 突針尖端須高出被保護物至少 25cm以上距離。 

B. 避雷導線線徑大小一律採用 100mm2之裸銅鉸線。 

C. 避雷導線須與屋內線路、電訊線路、瓦斯管保持 1.5M以上距離。 

D. 在接近避雷導線 1.5M以內之金屬物體，必須以線徑 14mm2以上之銅

線予以接地。 

E. 避雷導線應儘量沿著被保護物，以垂直地面的最短距離配設，若須

轉彎時，則不得以直角方式彎曲，應為圓弧方式彎曲，彎曲半徑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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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cm以上。 

F. 避雷導線自地面下 0.6M到地上 2.5M高度，須以 PVC管遮蔽以防安

全。 

G. 避雷導線之連接均須以火泥熔接或銅銀焊為之。 

H. 不適宜裝設避雷針之地點，則使用與避雷導線相同截面積之裸銅架

空線代替。 

I. 避雷架空線包括裸銅架空線、架空線支持物、引下導線、接地極。 

J. 避雷架空線之保護角及保護範圍同避雷針設施。 

K. 避雷架空線和被保護物間須有 2M 以上之垂直距離，引下導線和被

保護物間須有 2M以上之水平距離。 

L. 如被保護物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者，則避雷架空線和被保護物間須有

3M 以上之垂直距離，引下導線和被保護物間須有 2.5M 以上之水平

距離。 

M. 避雷器及避雷系統接地：(兩者不得共用地極) 

a. 避雷器須獨立配置地極(網)使用，同區避雷器採共同接地極(網)

獨立配線使用。 

b. 避雷針須獨立配置地極(網)使用，同區避雷針採共同接地極(網)

獨立配線使用。 

 

2.3.2 廣播設備 

(1) 公用廣播系統專供行政業務廣播與消防緊急廣播使用。 

(2) 所有設備之裝置須與建築裝修相配合。(如天花板使用崁頂喇叭、牆

面使用壁掛型) 

(3) 緊急廣播設備之型式、構造及施工等以消防法令為準則，並依圖面及

規範書施工。 

(4) 緊急廣播配線線材應使用耐熱電線，每一樓層至少須為一廣播分區，

(接一組回路之輸出端子)樓梯間及地下層應設為獨立分區。預埋管線

施工應核對消防送審圖面分區配設。 

(5) 每一回路連接之揚聲器輸出功率不得大於擴大機設計規格。(一般擴

大機最大輸出回路為 200W/LOOP) 

(6) 每回路輸出端子至分區揚聲器須由最底層至屋頂層(或廣播分區)順

序排列，不可混淆。若回路數足夠則每一層樓或數層樓接線至一部功

率擴大機。有利辨識、維修、替換等養護工作。 

(7) 每一分區回路線端須使用 O 型端子壓接並以號碼環依分區別標示線

號。(如:B1F2，1F1，2F2…) 

(8) 所有連接配線須預留可將廣播主機移出機櫃之長度。 

(9) 擴大器輸出有正負極性之分，設備接線時須注意極性。 

(10) 導線間及導線對大地間之絕緣電阻值，應以直流 250V額定之絕緣電

阻計測定，對地電壓在 150V 以下者，應在 0.1MΩ以上，對地電壓



台塑企業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2-6               2020年 04月 29日第 3次修訂 

超過 150V者，應在 0.2MΩ以上。 

(11) 不得與其他電線共用管槽。但電線管槽內之電線用於 60V 以下之弱

電回路者，不在此限。 

(12) 任一層(或一分區)之揚聲器或配線回路有短路或斷線時，不得影響

其它樓層之廣播。 

(13) 設有廣播音量調整器時，應為三線式配線。 
 

 

 

 

 

 

 

 

 

圖 2.3.4 三線式系統接線，其參考接線圖 

 

(14) 廣播音量調整器須與其他照明、空調開關等距(高)依序排列安裝。

(其順序為照明→空調→廣播→排煙..)。 

(15) 廠家型號規格及消防認證之標籤應貼於主機正面以便利查驗。 

(16) 擴大器集中安裝應採 19”標準機櫃，並考慮散熱與通排風空間。 

(17) 緊急廣播設備直流電源供應器，須檢查其蓄電池有效期限(採免加水

鉛鈣電池壽命約 2~3年)及容量規格是否符合規範書要求。 

 

2.3.4 有線電視系統 

(1) 有線電視系統應與電信系統共同路徑預埋管至道路自設人孔。道路未

自設電信人孔時，預留至水溝外側 10cm，浮出覆土面 30cm並有管帽

及明顯標示。 

(2) 系統應設有經獨立電表(計費)之電源插座提供信號增幅器使用。平面

幹線每 50M一處，垂直昇位每五層樓設一處，優先設於中間層。 

(3) 有線電視若與共同天線共用分岐器配線箱，配線箱深度須有 15cm 以

上始可容納有線電視分岐器。 

(4) 有線電視法規範(可到 NCC查)客戶端訊號強度要 10~14dBmVm。(60 ~ 

74 dB) 

(5) 線材具 128目雙編織隔離鋁(銅)網防止電磁波干擾。 
 

喇叭選擇器  音量控制器  喇叭  擴大器  

1 0 0

V  

A M

N          

S P 1  

 

N       

S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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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各類常用規格同軸電纜 

 

 

2.3.6  監視系統 

(1) 監視系統器材規格等級及傳輸線等影響清晰度，安裝前應詳依規範書

核對訂購規格。 

(2) 攝影監視器安裝後應調整角度及聚焦點(設備可調時)，使被監測物体

清楚。使用 IRLED時，應達 40顆以上。 
 

 
 

圖 2.3.6 屋外型 IRLED攝影監視器 

 

(3) 電源採用 UPS電源系統供應。監視器電源供應有 AC110V及 DC12V(附

變壓整流器) 須注意區分。 
 

                 
 

圖 2.3.7 半球型監視器     圖 2.3.8 一般型監視器(可調焦距) 

 

(4) 一般型監視攝影機安裝應避免正對高亮度光源。(逆光型除外) 

(5) 使用屋外場所應有防雨罩或屋外型攝影監視器。 

http://www.sampo-st.com.tw/ch/product-detail.php?id=78&level1_id=13&prod_level1=13&prod_level2=&prod_id=VKE-C3302
http://www.sampo-st.com.tw/ch/product-detail.php?id=290&level1_id=13&prod_level1=13&prod_level2=&prod_id=02VK-C53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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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屋外防雨罩        圖 2.3.10 室外型監視器(含防雨罩) 

 

(6) 搭配迴轉台使用時，應注意迴旋空間角度無障礙及阻隔監視標地之物

品。 

 
 

圖 2.3.11 監視器迴轉台 

 

(7) 多分路監視錄放影機、畫面分割器、監視螢幕等宜使用監控專用型

(24HR) 位置宜選具空調之安裝場所。 
 

   
 

圖 2.3.12 監視錄放影機 

(8) 監視錄影機規格應採硬碟型，每秒 10 張畫面以上，錄影容量可錄製

30天為原則。 

(9) 監視螢幕外殼為鐵材質(有利散熱與耐碰撞)，硬質防刮面板。 
 

 
 

圖 2.3.13 九分割監視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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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弱電接地種類及施工要項： 

(1) 電源系統接地(接地代號 N)： 

A. 規定必須配置，供電源設備二次側之中性線接地，以穩定對地電

壓。 

B. 供受電設備，用電循環電流之耗餘電流導入大地及漏電異常發生之

迴流路徑，自動啟斷斷路器保險絲或引發保護裝置啟動。 

C. 供諧波雜訊導入大地之路徑，以抑制變壓器溫度上升，確保電壓準

確，提升整流效率。 

D. 防護受雷擊或意外高壓接觸，發生突波電壓狀況時，穩定(限定)

輸出電壓，並將異常電流導入至大地，以保護設備安全。 
 

(2) 電腦訊號接地(接地代號 G)： 

A. 規定必須配置，供受電設備(電腦)控制電路之基準定位(零電位)，

以保持穩定訊號電壓及內部電源供應器(變壓器)二次測之中性線

接地"N"，以穩定正常運作輸出電壓。 

B. 供受電設備金屬外殼之感應浮壓、靜電流及基板電容殘存電荷，導

入至大地。 

C. 供受電設備漏電發生之迴流路徑，自動啟斷斷路器保險絲或使保護

裝置動作，以防感電事故發生。 
 

(3) 電源(非電腦)設備接地(接地代號 E)： 

A. 規定必須設置，供電源設備之外殼(變壓器、穩壓器、不停電設備、

配電箱)所感應之浮壓，靜電流、漏電流及雜訊電流藉其導入至大

地。 

B. 供電源設備外殼受異常洩漏電流導入大地降低電位，以防感電事故

發生。 

 

(4) 高架地板接地(接地代號 RG)： 
配合廠商要求，供電腦裝置位置設高架地板，於高架地板及地板下舖

設銅線地網應予接地，以利排除感應靜電流及高頻雜訊。 
 

(5) 信號傳輸線金屬隔離網接地(接地代號 SG)： 
配合訊號線使用材質需求配置，供電腦資料傳輸用隔離訊號線之外部

絕緣層與內部心線間，所加之保護金屬隔離網(線)應予(採單端接地)

接地，藉以排除感應浮動電壓及雜訊，保護資料傳輸免受干擾。 

 

(6) 傳輸線金屬導線管接地(接地代號 GC)： 
配合網路架設路徑安全需求配置，訊號傳輸線使用金屬導管(線槽)

保護時，金屬導管(線槽)應予接地，以避免受磁場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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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避雷系統接地(接地代號 GK)： 

A. 配合高樓及訊號線架空避雷防護需要配置。 

B. 為防止訊號線受雷擊感應，產生高壓電流，於訊號線端加裝避雷彈

器(保安器)防護，避雷彈器接地線應予接地，將感應電流導入大

地。 

C. 大樓頂層架設避雷針或訊號線架空時於上空加設避雷線，藉以保護

訊號線避免設備受雷擊損害，避雷針及避雷線應予接地，於受雷擊

時將感應高壓電流導入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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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弱電系統施工基準圖 

(1) 嵌頂式喇叭安裝圖 
工程基準 電機類 

嵌頂式喇叭安裝圖 

編 號 GEL30001 

F G E S 頁 次 1/1 

 

公佈日期    年   月   日 
台塑企業 

修訂日期   年  月  日 

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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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地銅板焊接裸銅線施工圖 
工程基準 電機類 

接地銅板焊接裸銅線施工圖 

編 號 GEL30002 

F G E S 頁 次 1/1 

 

公佈日期    年   月   日 
台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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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屋突層避雷針施工安裝詳圖(1/2)(引用企業規範 FGES-T-ELA00 避

雷與接地工程規範圖面) 
工程基準 電機類 

屋突層避雷針施工安裝圖 

編 號 GEL30003 

F G E S 頁 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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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腐蝕嚴重地區，整體支架須依油漆工程規範塗佈油漆。

與環形避雷母線連接

接地線

鎖端子

 

公佈日期    年   月   日 
台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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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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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突層避雷針施工安裝詳圖(2/2) 
工程基準 電機類 

屋突層避雷針施工安裝圖 

編 號 GEL30003 

F G E S 頁 次 2/2 

 

(A)詳圖

導線固定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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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Gr. TP304-E 3" x SCH40S(3m＜支撐架≦5m)

全周焊

 

公佈日期    年   月   日 
台塑企業 

修訂日期   年  月  日 

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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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屋突層避雷針基座施工安裝詳圖 
工程基準 電機類 

屋突層避雷針基座施工安裝圖 

編 號 GEL30004 

F G E S 頁 次 1/1 

 

 

 

避雷針施工安裝及注意事項 

 

 接地導線既設為 100mm2PVC壓線可直接引用盡量取直，若有彎曲，其弧長

須為 20cm以上。 

 避雷針應裝置於全區保護範圍內之最高點，若有其他設備(如天線，冷卻

水塔或金屬設施)，避雷針主體部分皆須比其他設備至少高出 1M以上。 

 接地導線端子箱壓接後須另加銀(銅)焊，使成無接點狀態。 

 新設電離子式避雷針安裝後總高度若超過 3M(避雷針長度加支持棒(架)

高度)，則四周須以四方向不銹鋼索固定，避雷針與支持棒間須以耐候性

絕緣材料完全絕緣。 

 RC基礎台，L型基礎螺栓配合不銹鋼支架圓孔埋設，接地導線配設 100mm 

1”P.P銜接原有臨近之避雷針接地線，約 35M。 

 不銹鋼支持架須提供圖樣經業主認可後製作。 

 

公佈日期    年   月   日 
台塑企業 

修訂日期   年  月  日 

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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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驗收 

2.4.1 廣播對講系統設計核查 
表 2.4.1 廣播對講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廣播對講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業務廣播主機輸出功率應為總負載之 1.2倍。消防

緊急廣播主機應為喇叭總負載之 1.5 倍。 

 

  2.所有公共廣播區域，如走道、行政辦公區、門診、

病房均採三線式配線並須配置音量開關。 

 

  3.室內業務廣播每一處所平均音壓在 85dB±3dB。  

  4.語音輸出為主功能之業務廣播主機頻率響應要求

50~15KHz±3dB。演藝、音樂及影音播放頻率響應要

求 20~20KHz±1dB。 

 

  5.視聽教室、會議廳之廣播殘響應在 1 秒以內。其餘

一般公用區域殘響應在 2秒以內。 

 

  6.廣播主機電池，選用 10年以上壽命長效型，蓄電

量足供所有放大器全載輸出 10分鐘以上 

 

  7.廣播喇叭回路應採同質性部門區域設計(如病房區

與護理站及公共走道採不同喇叭回路)。 

 

  8.廣播具預錄雙語語音功能，內容經管理部門確認，

長度 30秒。有增錄第 3種語言功能及容量。 

 

  9.中間接線箱規格與其他弱電箱尺寸高度、深度、顏

色一致，以維美觀。 

 

  10.公共廣播配線長度長應選擇高阻抗型廣播主機

(如:330Ω)。小區域播音得採低阻抗型，如 8Ω
輸出之廣播主機。 

 

  11.廣播主機電源為緊急電源並採專用回路 AC110V。  

  12.社區公寓對講機採數位式語音型，室內機採壁掛

型對講、開鎖二回路配線。燈號顯示開閉狀態。 

 

  13.大門電鎖型式採 DC12V 陰極鎖或電磁鎖。  

  14.門禁主機應配合廠區識別證刷卡或感應方式設

計，視需要採獨立或 RS485連線至 PC、考勤或中

央監控室功能。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無此

項目者，於「YES」欄位劃「/」。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 

 

主管：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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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監視系統設計核查 
表 2.4.2 監視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監視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一般動態監視器解像度達 540 TV LINE，特殊場所

高解析依需求選用，如開刀手術之遠距教學等。 

 

  2.每一監視器須獨立使用一組變壓整流器。  

  3.監視器鏡頭採 1/3”或 1/2”CCD /標準焦距 16mm，

廣角焦距 8mm。(依被攝影物體高、寬、距離計算) 

 

  4.全區性監視主機櫃應分散配置(避免集中於警衛

室)，垂直昇位每層設一處信號轉換箱。 

 

  5.有信號轉換箱樓層(或中間接線箱內置放大器)須設

緊急 AC110V 電源插座。 

 

  6.全區性監視系統應考慮主管道間昇位以光纖佈設。

由地下樓(或適當樓層)水平連接。 

 

  7.監視傳輸系統應採標準網路介面如 TCP/IP。  

  8.監視攝影機安裝位置應避免正對高亮度光源。(無法

避免時應採逆光型)。 

 

  9.監視角度應涵蓋人員進出口及動線。迴轉台須提供

電源，遠方遙控時控制線須設計列料。 

 

  10.液晶顯示器採硬質保護螢幕，劃面分割主機採 9~16

劃面分割，定時(可調)自動翻頁。 

 

  11.監視器錄影機採硬碟儲存方式，容量以一個月自動

更新為原則。 

 

  12.電源採用專用回路 AC110V緊急電源。  

  13.室外使用時應有防雨型防護罩＋遮陽罩＋散熱風

扇。 

 

  14.使用同軸電纜長度超過 500M時，應設計信號增輻

器。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無此項

目者，於「YES」欄位劃「/」。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 

 

 

主管：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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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視訊會議設計核查 
表 2.4.3 視訊會議設計核查注意事項-1 

視訊會議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1/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視訊會議系統規劃原則： 

A.開放式觀念－整合各專業系統。 

B.模組劃設計－各系統可獨立運作。 

C.未來擴充性－依需要可適時擴充。 

 

  2.視訊會議系統依照所使用功能別(如國際會議廳、簡

報室、會議室等)，選用搭配相關配備(如音響系統、

燈光控制、整合控制等)。 

 

  3.視訊會議系統須採國際標準通信協定(如視訊標準

H.320，音效壓縮標準 G.711、G.728 等)。 

 

  4.視訊會議系統連線方式採 ISDN及電腦網路

(Internet/Intranet)兩種模式。 

 

  5.視訊會議系統傳輸畫面品質與效果須可以達到全螢

幕的畫面。 

 

  6.視訊會議系統編碼主機可支援電腦網路功能，與相

關周邊設備連接。 

 

  7.視訊會議整合系統須提供應用程式共享和資料傳輸

的功能，可直接做線上討論與編輯，並傳送資料及

檔案。 

 

  8.視訊會議系統有支援多點視訊會議的功能，使用者

可在不同區域達到同時開會討論。 

 

  9.視訊會議系統須提供系統安全管理工具，如用戶密

碼系統設定、通話時數與長途設定、個人與公司電

話簿權限設定等，控制使用者的使用權限等。 

 

  10.視訊會議系統須經各國電信單位認證；無論身在何

處都可確保購設備能正常地與當地電信系統連線。 

 

  11.視聽會議系統設備項目視容納人數多寡依照”視

聽會議系統規劃參考表”配置。 

 

  12.音響系統平時演講集會或以多媒體簡報為主，或播

放影片其建聲必須在 1秒以下的殘響時間。 

 

  13.喇叭系統再生中高音對聆聽區域的音量涵蓋要平

均，最大聲的地方和最小聲的地方的差別不得超過

3dB(±1.5dB)。 

 

  14.喇叭系統再生全音域(從低音、中音到高音全頻段)

的總音量須在 90dB(含)以上。 

 

  
15.單槍投影機規格依會議場所空間大小、布幕大小、

安裝位置選用適合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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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視訊會議設計核查注意事項-2 

視訊會議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2/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6.矩陣處理器及矩陣混音器容量規格須考量日後擴

充，預留容量。 

 

  17.多點視訊會議主機(MCU)須依照連線視訊數量及考

慮專線門數(如 ISDN、T1等)，決定容量大小。 

 

  18.視訊會議系統屬整體所須設備，原則上同一案件設

計請購，避免日後產生介面銜接問題。 

 

  19.廣播會議系統麥克風須考慮敏感度及指向性避免

產生回授信號。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無此

項目者，於「YES」欄位劃「/」。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 

 

 

主管：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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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接地避雷系統設計核查 
表 2.4.4 接地避雷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1 

接地避雷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1/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接地電阻值應符合下列  

  (1)特種接地(電力系統)接地電阻在 10Ω以下。  

  (2)弱電系統接地電阻在 5Ω以下。  

  (3)避電針接地電阻在 10Ω以下。  

  (4)醫療設備接地電阻在 2Ω下。  

  (5)特殊醫療設備接地電阻依設備需求。  

  2.各種接地系統與避雷針系統接地極其間隔距離不得

小於20M，其餘各種接地系統間(避雷針系統除外)

接地極其間隔距離不得小於10M。(如基地面積不足

時，各系統接地極與避雷針系統接地網依可設置之

相距最遠位置設計)。 

 

  3.接地設計時接地母線使用裸銅線最小線徑100mm2以

上(弱電系統接地母線使用裸銅線最小線徑60mm2以

上)，接地支線(至儲槽或設備之接地線)使用綠色

PVC絕緣電線線最小線徑38mm2以上。 

 

  4.接地母線於室外綠地時埋設深度GL-600mm以下(但

埋於地下導線管群的水泥包覆內者，不在此限。)，

須配合營建進度事先埋設。 

 

  5.若使用絕緣線當接地導線，其絕緣體須為綠色。  

  6.接地棒間之直線埋設距離不得小於2~3M，以免影響

接地。 

 

  7.接地棒須埋設在地面下1 M以下深度(使用接地銅板

者，須埋設在地面下1.5 M以下深度) 。 

 

  8.接地導線可直埋於地下土壤層，但露出地面者須以

非金屬管保護之。 

 

  9.避雷針型式應有內政部營建署認可證明。  

  10.避雷針至接地網之引下導線:被保護物(建築物)外

周長100M內應設二條，每超過50M應增裝1條，不足

50M者不計；引下導線原則上以不超過50M的距離，

沿著被保護物外周，以均等且接近被保護物突角部

位配設。 

 

  11.避雷導線應儘量沿著被保護物，以垂直地面的最短

距離配設。 

 

  12.突針尖端須高出被保護物至少25cm以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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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接地避雷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2 

接地避雷系統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2/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3.避雷針支撐架採不銹鋼 304 SS材質。  

  14.接地網數量多時採火泥熔接(編列模具費用)。數量

少採含銀量 5%銀焊條焊接。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無此

項目者，於「YES」欄位劃「/」。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 

 

 

主管：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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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廣播對講系統施工核查 

表 2.4.5 廣播對講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廣播對講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業務廣播主機輸出端子應為依廣播樓層由下而上、

區域由左而右順序結線。 

 

  2.公共廣播區域採二線式配線喇叭直接輸出。行政辦

公區、會議簡報室、門診、病房等採三線式配線須

配置音量開關。 

 

  3.室內業務廣播每一處所平均音壓在 75 dB±3dB。(緊

急廣播另依消防法規規定) 

 

  4.每一廣播音量開關結線確認。(方向相反會影響音量

或其他異常) 

 

  5.視聽教室、會議廳之廣播殘響應在 1秒以內。其餘

一般公用區域殘響應在 2秒以內。(須營建裝修材料

設計配合) 

 

  6.蓄電池安裝極性正確，正極採紅色配線，負極採藍

色配線。 

 

  7.每一廣播回路連接喇叭數量不超過 30PC 或 150W。

線路長度依線徑(線路組抗)配設。 

 

  8.廣播系統之電力控制裝置可分路控制擴大器之啟

閉，以順序階段開啟及關閉方式控制。 

 

  9.廣播接線箱規格與其他弱電箱尺寸高度、深度、顏

色一致，以維美觀。(一般規格為 45x45x15cm) 

 

  10.全廠(院)性公共廣播系統主管道間分層昇位配置

接線箱。由地下樓(或適當樓層)水平連接。 

 

  11.各部門內背景音樂之音響播放系統，採低阻抗 8Ω
輸出者，最大配線長度不超過 40M。 

 

  12.廣播主機與火警及緊急電話連結啟動者。輸出結線

回路須對應至廣播樓層(區域)。 

 

  13.社區公寓對講門口機採數位式語音型，室內機採壁

掛對講、開鎖二回路配線。燈號顯示開閉狀態。 

 

  14.對講機配線傳統為 6+N(戶數)+3C2V，數位為 4心

+3C2V(距離超 50M應採 5C2V)。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台塑企業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2-23               2020年 04月 29日第 3次修訂 

2.4.6 監視系統施工核查 
表 2.4.6 監視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監視系統施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使用 CAT6網路線或同軸纜線線徑、材質、規格及數

量正確。(注意線材頻寬) 

 

  2.監視器及配組件廠牌、產地與規範要求相符。  

  3.配線路徑與高壓高電磁場管線保持適當距離。  

  4.電纜線軸交貨時結構外觀及包裝良好無破損。  

  5.同軸電纜線為 128目雙編織隔離網。  

  6.主機須為工業型使用標準機櫃安裝(適合 24HR 工

作)。 

 

  7.迴轉台使用時，應注意迴旋空間角度無障礙及阻隔

監視標地之物品。 

 

  8.監視器安裝於室外應有防雨型防護罩＋遮陽罩＋散

熱風扇。 

 

  9.顯示器安裝位置應注意散熱、視角及光線折射。  

  10.監視器系統測試影像清晰、跳頁、動態捕捉與錄放

影功能正常。 

 

  11.錄放影機應採硬碟規格，容量 31天。(第 32天起

自動覆蓋第 1天)  

 

  12.直流電源容量須為負載之 1.5倍。  

  13.監視鏡頭用電源轉換器有 CNS安規認證。  

  14.電源轉換器插座採金屬接線盒(含蓋板)在天花板

上支撐配線。 

 

  15.送電後檢測電源轉換器表體工作溫度在 40℃以下。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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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視訊會議施工核查 

表 2.4.7 視訊會議施工核查注意事項-1 

視訊會議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1/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工程決包後，施工前承商應依會議廳材質、空間進

行模擬分析提供監工部門轉交裝營建部門，搭配材

質以使音場達到標準值。 

 

  2.施工前，承商應針對整個會議場所進行電腦模擬臨

場音場分析，將整個會議場所有器具(如喇叭等)預

裝設位置，提供確認圖面(詳圖)，供建築師、監工

部門確認後，方能施作。 

 

  3.視訊會議系統，須依整體工程進度提前通知承商配

合進廠施工。 

 

  4.視訊會議系統，施工中器具位置變更時，須洽建築

師及監工部門確認後方能變更。 

 

  5.視訊會議系統原則上器具至設備間線路，不能中間

接續，採一線到底。 

 

  6.視訊會議系統器具及設備出線口須配合整體造型及

裝修材質，安裝時經建築師或監工部門確認後作修

飾。 

 

  7.視訊會議系統、廣播會議系統等各項設備必須具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電磁相容 EMC檢測合格，檢附認可

證書。 

 

  8.天花板內管線依電氣管線吊架跨距規定，配設吊架。  

  9.交貨時承包商或其協力商須提供本案設備之原廠出

廠證明書及原廠經銷證明書(原廠切結具維護保養

能力)。 

 

  10.所有機櫃內接線及出線端須編號說明，加註於竣工

圖說並和實際現場相符，於驗收時列為驗交項目。 

 

  11.系統端子、出口銜接一律採用焊接＋熱收縮套管，

線路與介面卡、器具銜接採用插 pin 方式。 

 

  13.音訊及視訊線路採專業線纜及專業接頭，依規範標

準檢驗。 

 

  13.設備器具安裝天花板時，須計算其設備荷重施作吊

架。 

 

  14.施工期間應將設備以保護套保護，系統功能測試前

須將內外部清理完成，如有灰塵泥沙或掉漆銹蝕部

分，全面清理及更新。 

 

  15.視訊會議系統與各院(校)區連線，音訊及視訊測試

功能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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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 視訊會議施工核查注意事項-2 

視訊會議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2/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6.音響設備之殘響、音場函蓋品質、全音域總量、及

言語清析度均須在標準範圍內。 

 

  17.竣工資料須包含:線路及器材平面配置、機櫃大樣

圖、機櫃結線圖、各點頻率音壓測試報告、系統功

能驗收報告、承包商保固書、中文系統操作說明文

書資料及及電子檔。 

 

  18.舞台布幕所有布料須防焰處理，附防焰處理完成日

期及防焰証明文件。 

 

  19.施工品質遵守台塑企業施工規範及基準規定。  

  20.施工期間依台塑企業施工品質檢查規定，每日定期

實施自主檢查，並填報品質確認表交付監工部門。 

 

  21.視訊線路與不得與其他電源線路共用線槽，與其它

電源、水管、機械管路等距離 15cm 以上。 

 

  22.PVC管熱彎處理後。管面不得焦黑，管徑不得縮減，

表面不得皺折產生。 

 

  23.PVC管與接線盒及盤體銜接須配設喇叭口。  

  24.電纜(線)鋪設拉線中禁止電纜線置於車輛通行處

或在地上拖拉；且應注意不可使導線打結、絞扭，

拉線張力須在廠商建議值以內；以防止引線張力過

高，致使電纜之性能降低，拉線時須使用滑拉膏不

得使用潤滑油脂或肥皂取代。 

 

  25.拉線完成後尚未銜接器具時，線端應予絕緣防護。  

  26.輕骨架矽酸鈣板開孔須使用適當工具切割，開口斷

面須平整。 

 

  27.工地清潔及整理。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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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接地避雷系統施工核查 
表 2.4.8 接地避雷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1 

接地避雷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1/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接地母線埋設，須配合營建進度事先埋設。  

  2.接地棒須埋設在地面下 1M以下深度。  

  3.接地棒與接地棒之埋設間距，其直線距離不得小於

2M，以免影響整體接地效果。 

 

  4.埋設接地棒接地銅片數量須正確，各系統電阻值不

合標準時，須増設接地棒或接地銅片至量測之電阻

值達標準值以下。 

 

  5.接地棒與接地母線之連接，接地母線與接地支線(設

備地線)之連接，使用火泥熔接處理或銀焊處理。 

 

  6.接地導線可直埋於地下土壤層，但露出地面或埋設

於混凝土者須以 3/4“以上 PVC 管保護之。PVC 管

雙端出線口須以防水阻隔材封口，避免虹吸效應引

水至設備端。 

 

  7.若使用絕緣線當接地導線，其絕緣體須為綠色。  

  8.接地導線由地下伸出地上之處，應以非金屬管保護

之。接地線應避免被混凝土直接包覆，應以非金屬

管保護之。 

 

  9.接地導線之埋設深度至少為 1000mm，但埋於地下伐

基，不在此限。 

 

  10.接地線不得配於樑柱鋼筋群中間。  

  11.接地之設備，其接線點均應先徹底除去油漆或除

銹，以確保低接觸電阻。 

 

  12.金屬導管經過拖線箱、接線箱及人、手孔時，須使

用接地型護圈作接地線跨接，以維持電氣連續性。 

 

  13.金屬導管與配電箱銜接時，須使用接地型護圈與配

電箱內之接地母線銜接。 

 

  14.接地網之連接，應以火泥熔接或銀焊方式施工。  

  15.所有欲接地之設備，其接線點均應先徹底除去油漆

或除銹，以確保低接觸電阻。 

 

  16.下接地線時，應使接地線有適度的鬆弛，切忌拉

緊，以防覆蓋泥土時造成過大張力。 

 

  17.地線若是預留將來延伸之用者，應圈成直徑 1.5M

圓形後，再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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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8 接地避雷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2 

接地避雷系統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1/2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8.避雷導線應儘量沿著被保護物，以垂直地面的最短

距離配設，若須轉彎時，則不得以直角方式彎曲，

彎曲半徑為 20cm以上。 

 

  19.突針尖端須高出被保護物至少 25cm 以上距離。  

  20.避雷導線須與屋內線路，電訊線路、瓦斯管 1.5M

以上距離。 

 

  21.在接近避雷導線 1.5M 以內之金屬物體，必須以線

徑 14mm2以上之銅線予以接地。 

 

  22.避雷針至接地網之引下導線:被保護物(建築物)外

周長 100M 內應設二條，每超過 50M 應增裝 1 條，

不足 50M 者不計；引下導線原則上以不超過 50M的

距離，沿著被保護物外周，以均等且接近被保護物

突角部位配設。 

 

  24.避雷針座固定牢固，總高逾 3M 以上須有鋼索輔助

支撐。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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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廣播對講系統檢驗 
表 2.4.9 廣播對講系統檢驗注意事項 

廣播對講系統檢驗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依回路開啟廣播，確認播音輸出依廣播樓層區域順

序結線。 

 

  2.逐一測試廣播音量開關三段位置確認結線正確(採

三線式配線須配置音量開關)。 

 

  3.以噪音計量測弱音場(二個喇叭中間位置)平均音壓

在 75 dB±3dB。(緊急廣播為 88~92 dB./1M，另依消

防法規規定) 

 

  4.每一廣播回路音量開至最大，確認回路有無過載現

象保險絲。(保險絲是否斷路) 

 

  5.視聽教室、會議廳之廣播殘響應在 1秒以內。其餘

一般公用區域殘響應在 2秒以內。 

 

  6.蓄電池充滿後，全區開放播音，測試蓄電量是否全

載供應 10分鐘。(音壓音量維持正常) 

 

  7.使用噪音計測每一回路連接之最後一只喇叭，確認

音壓是否正常(確認線路正常及組抗衰減)。 

 

  8.廣播系統之電源以分路順序階段開啟及關閉方式控

制。 

 

  9.廣播接線箱規格與其他弱電箱尺寸高度、深度、烤

漆顏色一致。(一般規格為 45x45x15cm) 

 

  10.各層主管道間昇位接線箱配設電源。(供光電轉換

器或其他界面使用)。 

 

  11.廣播群組對應分區正確。  

  12.廣播主機與火警及緊急電話連結啟動者。輸出結線

回路須對應至廣播樓層(區域)。 

 

  13.公寓對講機門口機及室內機呼叫正常。語音清晰無

雜音。 

 

  14.室內機對講、開鎖燈號顯示開閉狀態正常。  

    

說明： 

1.核查適合格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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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監視對講系統檢驗 
表 2.4.10 監視對講系統核查檢驗注意事項 

監視對講系統檢驗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確認同軸纜線或光纖線徑、材質、規格及數量正確。  

  2.監視器及零組件廠牌、生產地與訂購規格要求相符。  

  3.配線路徑與高低壓管線(高電磁場管線)保持適當距

離。 

 

  4.電纜線軸交貨時結構外觀及包裝良好無破損。附有

品質證明文件 

 

  5.同軸電纜線為 128目雙編織隔離網。  

  6.監視系統主機應為工業型，無空調狀態開機 72 HR

無異常，使用標準機櫃應有通排風扇(適合 24HR工

作)。 

 

  7.迴轉台使用時，迴旋空間角度無障礙。  

  8.室外監視器防雨罩潑水試驗無滲漏。  

  9.顯示器安裝位置應注意散熱、視角及光線折射。  

  10.監視器系統影像測試清晰、角度、範圍、焦距、動

態捕捉與錄影功能正常。 

 

  11.錄放影機交貨型號、規格功能依使用手冊確認正

常。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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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依企業內制式表單櫃公佈版本為基準，下表僅作參考) 

一般建物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弱電配管(SK)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1/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EL3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EL30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管
（
暗
管
部
份
） 

01. PVC管銜接使用硬質膠合劑膠合 01 2        

02. 樓板 PVC管分散配設 02 4       

03. PVC管管徑正確、管無破裂 03 4       

04. PVC暗管配在兩層鋼筋內避免重疊交叉，若重疊時其直徑之和不

得超過牆壁或地板厚之 1/3 
04 4       

05. PVC暗管用鐵絲綁紮牢固 05 2       

06. PVC預留管口封閉塞住 06 3       

07. 管內預留鐵絲或尼龍線 07 2       

08. EMT管內側絞刀整修 08 2       

09. EMT管配設平直美觀，固定間距 2 M 10 2       

10. 接線盒埋設位置、高度正確 11 3       

11. 電話接線箱位置用木框預留 12 2       

配
管
（
明

管
部
份
） 

01. 配管排列整齊平直美觀 01 2       

02. 配管路徑不妨礙機械操作 02 4       

03. 箱體或配管固定鐵件以全週焊方式焊接 03 4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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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弱電配管(SK)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2/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EL3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EL30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管
（
明

管
部
份
） 

04. 固定鐵件焊接處強度外觀良好 04 3        

05. 焊接處焊渣去除後補漆 05 2       

06. 成群配管彎曲時，應使彎曲部份成同心圓 06 2       

盤
體 

01. 盤內 PVC管口做喇叭形 01 2       

02. 喇叭或電話箱體數量及安裝位置正確、牢固 02 4       

03. 弱電箱體安裝平直牢固 03 2       

04. 接線盒內雜物清理 04 3       

05. 盤體安裝高度依圖示 05 3       

06. 盤體確實接地 06 4       

其
他 

01. 配管支撐架吊桿以雙螺帽固定 01 3       

02. 電纜線槽支撐吊桿及角鐵裁切面補漆 02 2       

03. 工地清潔及整理 03 2       

04. 餘料繳庫 04 2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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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弱電配線(SL)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1/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EL3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EL30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線 

01. 拉線前清潔管路 01 2        

02. 拉線前測量各回路長度 02 2       

03. 拉線前線徑顏色確認 03 4       

04. 禁止電纜線在地上拖拉 04 4       

05. 禁止電纜線置於車道上 05 4       

06. 電纜兩端做永久性記號 06 2       

07. 接線盒內水泥渣去除 07 3       

08. 接線處用絕緣膠布包紮妥當 08 3       

09. 拉線完成後尚未銜接器具時，線端應予絕緣防護 09 3       

10. 本系統之電纜與電線佈放不得與動力、控制、照明回路共管或

共架 
10 4       

設
備
安
裝 

01. 擴音機、對講機、喇叭等依圖安裝，牢固、平直、美觀 01 2       

02. 對講機、喇叭位置數量正確 02 2       

03. 交換機電話接線箱等依圖安裝，牢固、平直、美觀 03 2       

04. 喇叭須裝設於金屬或不燃性製成之喇叭箱內 04 3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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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弱電配線(SL)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2/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EL3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EL30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測
試 

01. 電纜線絕緣電阻良好 01 4        

02. 各回路測試送電使用正常 02 4       

其
他 

01. 工地清潔及整理 01 2       

02. 餘料繳庫 02 2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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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接地與避雷(SM)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1/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EL3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EL30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接
地
施
工 

01. 接地棒與母線連接以火泥熔接處理 01 3        

02. 接地棒埋設 GL-1000mm以下 02 4       

03. 接地棒間距不得少於 2~3M 03 4       

04. 接地棒埋設位置及數量正確 04 4       

05. 接地母線使用裸銅線埋設 05 4       

06. 接地母線埋設 GL-600mm以下 06 4       

07. 接地線使用綠色 PVC線配設，露出地面部份以 PVC管保護 07 4       

08. 埋於牆壁內之接地線，不得配於鋼筋群中間 08 4       

09. 露出接地線至少每隔 1.5M固定一處 10 2       

10. 接地線壓著端子壓接確實 11 3       

11. 接地線、母線線徑依圖示並採火泥熔接 12 3       

12. 接地線端螺栓鎖緊 13 3       

13. 避雷針安裝平直美觀 14 2       

14. 避雷針支撐架製作符合圖面要求 15 4       

15. 避雷針支撐架基礎座符合要求，支撐架安裝牢固 16 4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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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弱電系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接地與避雷(SM)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2/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EL3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EL30 建物弱電系統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接
地
施
工(

續) 

16. 傳統避雷針之尖端高於被保護物 25cm以上 17 3        

17. 電離子式避雷針之尖端高於被保護物 2M以上 18 3       

18. 避雷針須有二條避雷導線，並不得穿入支撐架管內 19 3       

19. 避雷導線彎曲半徑大於 20cm，彎曲內角不得小於 90˚ 20 3       

20. 避雷導線須使用綠色 PVC電線，線徑大小符合規定 21 3       

21. 避雷導線不可配設在主鋼筋及箍筋群之鐵磁性迴圈中 22 4       

22. 避雷導線每隔 2M須適當固定 23 2       

23. 避雷導線自地下 0.6M到地上 2.5M高度，以 PVC管保護 24 2       

測
試 

01. 接地棒接地電阻測試 01 4       

02. 總接地電阻測試，測試合乎標準 02 4       

其
他 

01. 工地清潔及整理 01 2       

02. 餘料繳庫 02 2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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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檢驗確認表 

 

弱電系統檢驗確認表              請購案號： 

檢驗項目 品質標準 
拒收  

標準 
檢驗方式及工具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外觀 良好無瑕疵 
破損變形

有瑕疵 
目視，特別是設備表面。     

材質 依請購規格 材質不符 各項零組件依請購規範之規定辦理驗收     

規格 依請購規格 規格不符 目視(設備與銘牌上標示)     

廠牌型式 
決購廠牌型

式 
型式不符 目視     

認證文件(如 NCC、營

建署認可書..) 
檢附 未檢附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核查是否符合請購規範     

隨貨附保固書 檢附 未檢附 目視     

隨貨附原廠測試報告 檢附 未檢附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核查是否符合請購規範     

訂購後提供承認圖 提供 未提供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     

隨貨附中文操作手冊

及軟體相關資料 
檢附 未檢附 核對廠商檢附之資料與請購規範是否相符。     

：請依決購確認之：「請購規格確認廠商回覆表」逐項驗收 

 

主管：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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